
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钝化镁粒使用技术规格书
一、技术规格及技术要求
1、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家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钝化镁粒
	吨
	使用数量以使用协议规定的数量为准，后续供货时数量以采购量为准
	


2、技术要求
2.1、化学、物理指标　
	名称
	Mg
	粒度20-80目
	水分
	备注

	钝化镁粒
	≥92%
	≥92%
	≤0.1%
	无杂物，无结块


2.2、钝化镁粒包装要求：1000公斤/袋，外吨袋加内膜。
3、应达到的效果

3.1、镁粒喷吹过程下料顺畅，满足喷吹操作参数。
3.2、脱硫过程无剧烈喷溅，明显有铁水溅出的喷溅次数少于2次，助吹流量的波动范围不超过设定值的±0.04m3/min。
3.3、脱硫效率大于0.0009%/kg（单位用量的镁粉脱除的铁水S含量）。
三、甲方责任

1、使用的钝化镁粒到货后，负责对到货的钝化镁粒成份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正常使用。

2、负责使用期间的过程跟踪和数据采集工作，并且对使用情况作技术评价分析出具相应评价报告反馈乙方。

3、使用过程中因乙方提供的材料问题对甲方生产和质量产生影响时，甲方有权终止对此物料的使用。

四、乙方责任

1、负责提供使用材料的相关技术资料（包括质量保证书）。

2、负责使用过程中的技术指导，与甲方共同跟踪物料的使用情况，取得真实数据，并不断对物料的质量进行持续改进并优化。
3、乙方供应的钝化镁粒必须是经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试验合格的钝化镁粒，若供应的钝化镁粒变更采购渠道或钝化镁粒产品质量、包装等发生变化需征得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并经过试验合格等技术要求后才能供货。
4、在产品使用的过程中，乙方应该履行的权利、义务：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提供所需的使用产品，如果乙方为甲方提供的使用产品与产品描述不符或者不能满足现场正产生产时，甲方将终止使用，并通知乙方，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确认处理。由双方进行现场确认，若经使用试用且按照违约责任追究条款进行处理。

五、违约责任追究

1、使用产品的结算方式：有偿使用（结算价格以当期采购价格为准）。

2、若乙方提供的使用产品不能够满足甲方要求，但未发生各类因产品自身问题而出现的事故，甲方承担使用的全部费用。

3、使用前甲方对物料进行检验，理化指标不合格终止使用，并进行退货，因退货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提供的使用产品在使用期间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发生各类质量、安全、设备事故的，乙方负责赔偿甲方各类损失。

5、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规格书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起诉。

6、其他约定事项：

六、安全保障措施

1、使用前甲方给岗位操作人员做好安全告知、交底。

2、乙方人员在现场跟踪使用情况必须要有安全告知、交底。

3、使用过程中喷溅严重、喷吹参数波动大时，立即停止喷吹，同时终止使用。

七、其他约定事项

1.本协议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XX 年 X 月 X 日 X 时-X 时通 过 XXXX 方式商定。

2.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3.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           乙方：
有限责任公司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日期：                                  日期：

